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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557） 

孔委員就協助莫拉克風災災民進駐永久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目前行政院重建會管控全國永久屋基地計 41 處，3,439 間永久屋，分別由紅十字會、慈濟

基金會、世界展望會、法鼓山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參與援建，截至本（101）年 4 月 16 日止，

計已完成 34 處，3,183 間永久屋。為使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順利分配，內政部業訂定「民間

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等相關規定，永久屋核配係依上開規定辦理，民眾須取

得「房屋毀損戶」、「核定遷居遷村戶」、「安全堪虞地區遷居戶」或「安置用地範圍內拆

遷戶」等證明，並須設籍於自有房屋（或具實際居住事實）。據內政部統計，截至本年 3 月

底止，永久屋受理申請件數計 4,712 件，核定 3,251 件，核配 3,306 間永久屋（永久屋係依戶

內人口數核配， 1 核定案可能核配 1 間以上永久屋）。目前各地方政府核定比率約 7 成，其

餘未經核定之申請案件，各地方政府將視個案情形，適時以社會福利機制協助。 

二、另為維持原住民族社會（部落）組織之完整性及文化、生活方式之傳承，避免部落切割或分離

，內政部業訂定「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民間興建永久屋方案」，對於

集體遷村之部落（或聚落、村）居民，不符合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原則，經部落會議認

定其有實際居住事實者，各地方政府得在安置基地永久屋興建核配情形許可下，以「戶」為

單位受理申請，其安置方式由各地方政府視個案情形採租用、先租後售或訂價出售等方式辦

理。該方案業於民國 99 年 9 月 21 日函送各地方政府據以辦理。 

經查除屏東縣外，其餘重建地方政府轄內原住民部落並無遷村意願；另截至本年 3 月底止，

屏東縣政府業以集體遷村方式安置 223 戶未獲分配進駐永久屋之受災戶。 

（十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國營事業職工福利金提撥比例與計算方

式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3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8-613） 

陳委員就國營事業職工福利金提撥比例與計算方式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 

一、「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凡公營、私營之工廠、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均應依該條例第 2 條

之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職工福利事業。其立法意旨係本自助互助原則，由事業單位及

受僱員工共同提撥福利金，以增進職工福利、改善勞工生活，故非以事業單位獲利為前提。

另國營事業就營業收入提撥職工福利金之計算方式，已依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96 年 1 月 29 日

召開研商「國營事業自 96 年度起職工福利金應按法定預算提撥率提撥」會議決議，「自 96

年度起各國營事業之職工福利金應按法定預算提撥率提撥，不得逕改按該條例第 2 條第 1 項

第 2 款所定上限提撥率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所稱「法定預算提撥率」係指各國營事業當



 

 
124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年度「福利金法定預算數」除以「營業收入法定預算數」之比率。又，未具營業性質之行政

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改制為行政機關，已無職工福利金之提撥；至行政院

勞委會勞保局將配合組織調整改制為行政機關，屆時將無職工福利金條例之適用。此外，行

政院勞委會勞保局本（101）年度職工福利金提撥 60,671 仟元，較「職工福利金條例」所訂下

限按營業收入總額之萬分之 5 為低。目前該局組織法草案已函請貴院審議，俟該局改制行政

機關後，即無職工福利金提撥之問題。 

二、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 2 條規定，公民營事業可由其每月營業收入總額 0.05%至 0.15%、下

腳變價時 20%至 40%之比例區間內提撥職工福利金。為避免浮濫，經濟部於審查各事業年度

預算時均嚴格把關，近年並要求各事業逐年降低提撥率，如中油公司 102 年度預算編列由「

營業收入」及「下腳變價」提撥福利金之比例，已依經濟部要求依「最低限」之百分比編列

。另為加強控管，經濟部國營會於 97 年 10 月 13 日會議決議審查事業福利金預算時之限制原

則如下： 

(一)各事業提撥福利金應符合上開條例相關規定。 

(二)各事業編列年度福利金預算時，應參酌前 3 年度決算數及平均每位員工提撥福利金分配

數額；另員額精簡或增加時，福利金金額宜同步調整之。 

(三)產品屬於獨、寡占之事業，因原物料成本上漲致調升產品價格所增加之營收部分，應予

扣除，不可計入提撥福利金之計算基礎。 

(四)年度編列虧損預算之事業，其所編列福利金預算不得高於上年度預算金額。 

(五)年度決算之福利金提撥比率不得超過貴院核定當年度預算之福利金提撥比率。 

三、央行為國家銀行，職工褔利係依「職工褔利金條例」第 2 條規定辦理，每月於職工薪津內各扣

0.5%，另由營業收入按法定下限提撥 0.05%，由央行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職工褔利事宜。自

92 年度起，央行福利金提撥改為依營業收入按純益率計提，褔利金提撥數約減少 6 成。央行

人事制度係比照國家行局相關規定辦理，無一般公教人員之子女教育等津貼及優惠低利購屋

貸款等福利措施，須以所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員工福利；且央行執行外匯操作及調節貨幣信

用等均須高素質之專業人力，提撥職工福利金有助於延攬並挽留優秀人才。另中華郵政公司

職工福利金之提撥，係依「職工福利金條例」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捐

助暨組織章程」等規定辦理，該組織章程經行政院勞委會於 92 年 1 月 23 日函復同意備查。

另中華郵政公司經營業務項目中，僅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文件之部分郵件屬專

營權，其餘各類郵件及儲匯、壽險等業務均屬開放市場競爭激烈，其營收實可代表職工對企

業之貢獻程度。又，由於「職工福利金條例」係公營、民營企業均應一體適用，為經營管理

之必要費用。至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職工福利金之提撥，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

辦理；嗣後該條例如有修正，財政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將依修正規定辦理。 

（十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閒置校舍活化再利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